新进人员报到须知

（适用于劳动合同制人员）
亲爱的老师：
您好！欢迎您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。
    报到手续的顺利办理关系到您的切身利益，在您报到之前，请知晓以下事宜：

来校前已参加过工作的，请确认已与原单位解除关系，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情况；

确认已将报到材料及人员信息表发送到sufehr@msg.sufe.edu.cn；
   以上事宜确认或知晓后，报到材料齐全的情况下至人事处综合科办理报到手续，报到材料通过审核后领取入职材料。

 入职材料：

1．《干部履历表》1份

请按照“《干部履历表》填写说明”填写，具体请见“人事处网站”-“下载中心”-“入校管理-应聘人员下载”。

2.《上海财经大学劳动合同》1式3份

3.《上海财经大学岗位聘任合同》1式3份（个人与所在部门签字盖章后各执一份，另一份交人事处备案，合同文本于“人事处网站”-“下载专区”自行下载，雇员制人员无需填写）

4.工作证（贴上1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，人事处工作人员填写完成后，个人前往行政大楼408室两办盖上海财经大学钢印）

   电话：021-65904708，e-mail: sufehr@msg.sufe.edu.cn 
   办公地点：上海财经大学国定路校区行政大楼103室，人事处综合科

上海财经大学人事处综合科

	新进人员服务指南

	办理事项
	办理地点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岗位聘任合同
	所在部门
	/
	一式三份，个人与所在部门签字盖章后各执一份，另一份交人事处备案。

	转组织关系
	二级党委/组织部
（二级党委专职组织员/行政大楼212室）
	刘老师：65904197
	提交组织关系介绍信。

	工作证
	两办

（行政大楼408室）
	李老师
	工作证盖钢印。

	校园一卡通
	人事处综合科

（行政大楼103室）
	/
	报到时发放。

	档案转移
	干部人事档案

工作办公室
（育衡楼105室）
	沙老师：65902402
	新进人员请务必督促原档案所在地及时办理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（机要件邮寄），否则将影响个人工资标准的核定、社会保险的缴纳、住房补贴的申领以及医保卡、社保卡的办理。

	办理工资卡

（工行卡）
	中国工商银行
（国定路校门斜对面国定路营业所）
	/
	1.如已在工行开户，请进入“上财信息门户-管理中心-财务综合信息门户-卡号中心”，登记工商银行账号信息。
2．若无工行账号，请自行办理工行一类储蓄卡。
3．此卡为工资发放卡。

	公积金转移
	财务处

（综合楼208室）
	吴老师：65904200
	限于已有本市公积金账号人员；请主动告知我校财务处公积金开户情况，并自行到原单位办理转移手续。

转入单位名称：上海财经大学，单位公积金账号：881262510205（基本公积金）、209881262511（补充公积金）。

	办理工行公务卡
	人事处综合科

（行政大楼103室）
	/
	1．在人事处办理入职登记时，领取加盖人事处公章的名单附表。
2．请带好身份证，到中国工商银行国定支行（即学校国定路正门对面的工行）进行办理，只要说明是财大老师办理公务卡，就会有专人专柜接待。
3.收到EMS快递的公务卡之后，须进行两步操作：
（1）拨打工行热线95588开卡；（2）进入“上财信息门户-管理中心-财务综合信息门户-卡号中心”，绑定公务卡。

	周转房
	后勤管理处
（后勤楼105室）

人事处综合科

（行政大楼103室）
	后勤处代老师：65903877
人事处胡老师：65904708
	教职工报到当场在人事处抽签完成配租，如需提前入住请联系所在学院/部门。

三门路物业(国权北路80弄、三门路435弄)

电话：55895565

地址：三门路435弄7号101室

	教师资格证办理
	人事处师资科

（行政大楼111室）
	刘老师：65903676

65902399
	新进教师需通过教师资格认定，办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。
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请提交复印件。
教师资格证申请材料请见：上财信息门户-部门服务-人事处-办事指南-教师资格认定办事指南。


